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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支部政治学习全过程管理的工作提示

各党支部：

为扎实推进学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，进一步提升政治学习的质量，

建设优良的学风，现将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全过程管理的有关工作安

排提示如下：

对集中学习、日常政治学习进行全过程督查，主要督查各党支部

出勤情况、遵守纪律情况、学习研讨情况、学习笔记情况、撰写心得

体会情况等，以分数为形式反映督查结果，并及时进行通报。

单次督查以 100 分为总分，按比例折算纳入年终党建工作考核、

意识形态工作考核、思想政治工作考核等考核工作。

（一）集中学习无故缺席每人次扣 5 分，因私事请假审批手续完备

每人次扣 2 分。党支部组织政治学习无故缺席者每人次扣 3 分，因私

事请假审批手续完备每人次扣 1 分。其他违反学习会议纪律行为，每

人次扣 1 分。

（二）学习笔记少记 1 次授课内容每人次扣 1 分（包括分组讨论学

习记录）。学习笔记一次授课内容记录低于 300 字每人次扣 0.5 分。



（三）学习心得缺 1 份扣 2 分，如存在抄袭情况，抄袭率高于百分

之五十者，每人次扣 2 分。

（四）其他上报材料，缺 1 份扣 5 分，不按时提供扣 3 分。各党支

部应严格履行意识形态审查责任，出现意识形态等方面错误，按照相

关规定另行问责。

（五）督查工作由党委宣传部组织实施，根据工作需要与党委教师

工作部、纪委办公室协同开展。

附件：

政治学习会议纪律

1. 各支部按会议要求通知参会人员准时参加会议，不得缺席或擅自安

排他人代会，参会人员确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会的，应提前按规

定履行请假手续，否则记为缺勤。

2. 参会人员要提前 10 分钟进入会场。

3. 参会人员要遵守会场纪律，不迟到、早退，将手机调为振铃或静音

状态，不得在会场内来回走动，交头接耳、打瞌睡，不得长时间滞

留在会场外。

4. 参会人员必须认真做好学习记录。

5. 参会人员按规定做好学习研讨、撰写学习心得等工作，严禁抄袭。

党委宣传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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